
附件1：
2012年春季学期本科教学任务落实工作进程安排

	时  间
	工  作  内  容
	主责
单位

	11.25—12.8
	各学院制订本单位所属各专业开课计划，分解教学任务，将课程信息录入教务管理系统，,公共教学中心和教务处共同确定模块课开设情况，并落实模块课上课时间
	各单位
教务处

	12.9—12.13
	教务处按照教学计划及进程对各专业本学期的开课情况进行审核后，由各单位安排任课教师
	教务处

各单位

	12.18前
	拟聘请学部外教师任课的，经过学院教学会议审定后，填写相关表格报教务处
	各单位

	12.19—12.24
	对各学院专业课的理论课部分进行安排

对各学院对本单位专业课的实验课安排情况进行落实
	教务处

各单位

	12.25—12.28
	将各单位专业课的实验课安排录入教务管理系统
	教务处

	12.29—1.1
	组织各单位任课教师对课表征求意见
	各单位

	1.4—1.6
	根据反馈意见对课表进行调整并最终定稿
	教务处

	1.7—1.8
	将课程表报学部领导审批，下发至各单位执行
	教务处

	2012年

3月5日前
	将课表信息通知到任课教师和学生，下发教师任课通知书、点名记分册等材料，做好开课准备
	各单位



